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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依据GB/T1.1—2020给出的规则编写。 

本文件由盘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盘锦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由盘锦市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心、辽宁省盐碱地利用研究所、盘锦市粮库有限责任公司、盘锦

鼎翔米业有限公司负责起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附：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和联系

电话，标准起草单位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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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锦大米加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地理标志产品盘锦大米加工企业基本要求、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生产

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检验、大米储存和运输、产品召回管理、人员和管理制度要求、记录与文件管理

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地理标志产品 盘锦大米”的加工过程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350  稻谷 

GB/T 1354 大米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8875 粮油术语 碾米工业  

GB 131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谷物加工卫生规范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17109 粮食销售包装 

GB/T 17891 优质稻谷  

GB/T 21015 稻谷干燥技术规范 

GB/T 22515 粮油名词术语 粮食、油料及其加工产品 

GB/T 26630 大米加工企业良好操作规范 

GB/T 26631 粮油名词术语 理化特性和质量 

GB/T 29890 粮油储藏技术规范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GB 1350、GB/T 1354、GB/T 8875、GB/T 17891、GB/T 22515 和 GB/T26631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

用于本文件。 

 

4  加工企业基本要求 

 

4.1 通则 

4.1.1 “盘锦大米”加工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 GB 13122、GB 14881和 GB/T 26630的要求。 

4.1.2 加工企业应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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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加工过程应该保持产品的营养成分和原有属性。 

4.1.4 加工“盘锦大米”前应对提升机等部位进行清理，并使用500kg加工“盘锦大米”的原料对生产

线进行冲顶，以清除生产线上残余的非“盘锦大米”产品，冲顶后的产品只能作为普通产品使用。  

4.2 选址及厂区环境 

    应符合 GB14881中第 3章和 GB/T 26630中第 4章的相关规定。 

4.3 厂房和车间 

4.3.1 应符合 GB14881 中第 4章和 GB/T 26630 中第 5章的相关规定。 

4.3.2 用于堆放和晾晒谷物、半成品、成品的地面不得铺设含有沥青等有害物质的材料。 

4.4 设施与设备 

4.4.1设施 

    应符合 GB14881中 5.1的规定。 

4.4.2 设备 

4.4.2.1 应符合 GB14881中 5.2和 GB/T 26630 中第 6章的规定。 

4.4.2.2 仓库应配备粮温、库温等粮情监测、通风等温湿度调控和防控虫害、鼠害、鸟类等保证粮食安

全储存的设备。 

4.4.2.3 外溢粉尘的部位应安装粉尘控制装置。 

4.5 卫生管理 

4.5.1 管理要求 

    应符合 GB14881中 6.1的规定。 

4.5.2 厂区环境卫生管理 

    应符合 GB13122中 6.2的规定。 

4.5.3 厂房及设施卫生管理 

    应符合 GB13122中 6.3的规定。 

4.5.4 人员健康管理与卫生要求 

    应符合GB/T 26630中8.7的规定。  

4.5.5 虫害控制与防鼠 

    应符合 GB/T 26630中 8.8的规定。 

4.5.6 废弃物的处理  

    应符合 GB14881中 6.5的规定。 

4.5.7 工作服管理 

    应符合 GB14881中 6.6的规定。 

 

5 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  

 

5.1 一般要求  

    应符合 GB14881中 7.1的规定。 

5.2 原料 

    应符合 DB/2111/Txxxx-2021、GB13122中 7.2的规定。 

5.3 食品添加剂  

    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 

5.4 食品相关产品 

    应符合 GB14881中 7.4的规定。 

5.5 其他  



DB21/T0000—2021 

 

    应符合 GB14881中 7.5的规定。 

 

6 生产过程控制的食品安全控制 

 

6.1 一般要求 

6.1.1 原料清理应除去杂质及霉变粒,防止杂质进入后续加工，造成产品污染。 

6.1.2 生产用水应符合 GB5749中的相关规定。 

6.1.3 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金属或其他外来杂物混入产品中。 

6.1.4 在生产过程中，现场不得进行生产设备的维修。 

6.1.5 应加强设备的日常维护和保养，保持设备清洁、卫生。设备的维护必须严格执行正确的操作程序。

设备出现故障应及时排除，防止影响产品质量卫生。每次生产前应检查设备是否处于正常状态。所有生

产设备应定期进行检修并做好保养维修记录。  

6.1.6 严格执行生产操作规程，工艺条件不经过批准不得随意更改。生产中如发现质量问题应迅速追查

并纠正。 

6.2 食品安全控制 

6.2.1 产品污染风险控制  

    应符合 GB14881中 8.1的规定。 

6.2.2 生物污染的控制 

    应符合 GB14881中 8.2.1的规定。 

6.2.3 化学污染的控制 

    应符合 GB14881中 8.3的规定。 

6.2.4 物理污染的控制 

    应符合 GB14881中 8.4的规定。 

6.3 稻谷接收、初清及干燥  

6.3.1 工艺流程  

6.3.1.1 应包括下列工序和干燥工段（水分适宜时，可不经干燥工段）： 

 

 

 

 

 

 

 

 

图 1 稻谷接收、初清及干燥工艺流程 

 

6.3.1.2 稻谷水分较高时，应进行干燥，可采用晾晒或机械烘干。采用机械烘干时，宜按照 GB/T 21015

规定进行。 

6.3.1.3 干燥冷却后宜设置“清理”工序。 

6.3.2 设备选型 

6.3.2.1 所选择的设备型式、生产能力、动力配备等应满足进厂稻谷等原料批量和质量的需要。 

6.3.2.2 初清、清理和下脚整理设备，应适合进厂原粮，并可确保初清、清理及下脚整理后稻谷含杂、

杂中稻谷含量均达到要求。 

 
 
稻谷 扦样 检验 初清 计量 暂存 干燥 （清理） 入库 

下脚整理 下脚整理 粮粒 

杂质 入库 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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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3 干燥设备可按照 GB/T 21015规定进行选择。 

6.3.2.4 除尘器、管路、通风机等设备及设施构成的除尘系统，应能确保工作场所卫生达标和废气等排

放达标。 

6.3.3 控制指标  

6.3.3.1 原料 

    新收获稻谷的水分应≤25%，不同水分稻谷应分别暂储；水分≥16%时，应分别进行干燥。 

6.3.3.2 原料初清要求 

    要求如下： 

    ——出机稻谷杂质含量应≤2.0% （大于直径 10mm的杂质宜除净，原料中杂质含量≤ 3.0% 时，大

型杂质去除效率≥90% ）； 

    ——出机杂质中完整稻谷粒应≤2.0%。 

6.3.3.3 湿稻谷暂存要求 

    不同水分稻谷应分开暂存，同批稻谷水分不均匀度应≤2.0%； 

6.3.3.4 稻谷干燥要求 

    干燥操作指标要求如下： 

    ——干燥机入机稻谷控制指标：稻谷水分不均匀度≤2.0%；杂质总量≤2.0%； 

    ——干燥速率：≤ 0.8%/h；  

    ——一次降水幅度控制指标：≤3.0%； 

    ——干燥后稻谷质量控制指标：破碎率增加值≤ 1.0%；爆腰率增加值≤ 2.0%； 

    ——干燥不均匀度：≤ 1.0%； 

    ——色泽、气味：正常。 

6.3.3.5 清理要求 

    清理操作指标要求如下： 

    ——大型杂质去除效率：≥ 95%； 

    ——小型杂质去除效率：≥ 95%；  

    ——轻型杂质去除效率：≥ 90%； 

    ——杂质总量：≤1.0%； 

    ——清理出的大型杂质中含稻谷、小型杂质含稻谷均应≤1.0%；轻型杂质含稻谷≤10粒/kg。 

6.4 稻谷储存  

6.4.1 仓储设施与设备的基本要求 

    应符合 GB/T 29890第 5章的规定。 

6.4.2 储存技术 

    应按 GB/T 29890 规定执行（DB/2111/Txxxx-2021 盘锦粳稻保质储存技术规程），宜采用准低温、

低温空调控温储藏技术。 

6.4.3 稻谷储存操作指标  

    稻谷储存控制指标应符合表 1所列要求。 

表1 稻谷（粳稻）储存控制指标 

 入仓稻谷 储藏期稻谷 出仓稻谷 

水分/%                             ≤ 15.5   

杂质/%                             ≤ 1.0   

脂肪酸值（KOH/干基）/（mg/100g）   ≤  25.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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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大米加工 

6.5.1 工艺流程 

6.5.1.1 大米加工通常包括：清理、砻谷、碾米、大米整理、计量包装等工段。 

6.5.1.2 应根据生产规模、产品方案、结合原料种类与质量、设备条件，选择合适的加工工艺和控制方

式，制定出具体的生产工艺流程，使产品质量符合地理标志产品 盘锦大米的有关要求。 

6.5.2 清理工段 

    应根据原料杂质含量情况设置清理工段流程： 

    ——通常包括筛选、风选、比重去石、磁选等工序； 

    ——应根据原料处理量及原料的杂质量情况设置清理工序；  

    ——针对稻谷清理过程中清理出来的各种下脚，应分别设置下脚整理工序。 

6.5.3 砻谷工段 

    应设置砻谷工段流程： 

    ——通常包括脱壳（砻谷）、谷壳分离、谷糙分离、糙米精选等工序； 

    ——应设置稻壳整理工序。 

6.5.4 碾米工段  

    砻谷后,应设置碾米工段流程： 

    ——应根据原料品种、品质以及产品品质的要求设置适宜的碾白道数； 

    ——应分别设置糠粞分离或米糠整理工序，以方便米糠分类利用； 

6.5.5 大米整理工段 

    应根据原料品种、品质以及产品品质的要求，设置大米整理流程： 

    ——通常包括大米分级、大米精选、抛光、色选等工序； 

    ——应根据原料品种与品质以及产品的要求设置具体工序的组合； 

    ——为提高产品储存性（货架期），可设置一至二道抛光工序； 

    ——宜分道收集抛光工序分离出的糠粉，以方便糠粉分类利用； 

    ——宜针对垩白粒、异色粒、有害杂质分别设置色选工序，以方便分离的垩白粒、异色粒分类利用。 

6.5.6 包装工段 

6.5.6.1 应符合 GB/T 17109的规定。 

6.5.6.2 应根据产品的包装型式与规格等要求，合理设置包装流程： 

    ——通常包括计量、灌包（抽真空或充气）、封口或缝口、金属检测等工序； 

    ——产品包装宜小型化，宜充 CO2或 N2等惰性气体包装或真空包装，以延长产品保质期，尽可能

降低产品消费前的损失； 

    ——为方便运输，小包装后产品可选择装大箱或装大袋。 

    6.5.6.3 外包装上应标示产品批号、产品名称、产品等级、执行标准、生产日期、原料产地、保质

期等信息。 

6.5.7 操作指标 

6.5.7.1 清理工段 

    清理工段杂质去除指标如下： 

    ——大型杂质去除效率≥95％； 

    ——小型杂质去除效率≥90％； 

    ——轻型杂质去除效率≥95%； 

    ——并肩杂质去除效率≥99％； 

    ——磁性金属去除效率≥99％； 

    ——净谷中杂质总量≤0.5%，其中不得含有并肩石、玻璃、塑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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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2 砻谷工段 

        砻谷工段控制指标如下： 

    ——砻下物碎米含量：≤2.0%； 

    ——谷糙混合物中含稻壳量≤1.0%； 

    ——稻壳中含饱满粮粒≤4粒/kg； 

    ——净糙含稻谷率≤30粒/kg； 

    ——回砻谷含糙率≤10%； 

    ——稻壳内含有的饱满稻粒、米粒总数≤5粒/kg； 

    ——净糙米中含未成熟粒≤40粒/kg。 

6.5.7.3 碾米工段 

    碾米工段控制指标如下： 

    ——糙出白率≥90%； 

    ——增碎率≤6.0%； 

    ——糙白不匀率≤5.0%； 

    ——出机米糠粉≤0.15%。 

  6.5.7.4 大米整理工段 

    大米整理工段控制指标如下： 

    ——粳米抛光工序控制指标：总增碎率≤1.0%，出机米糠粉含量≤0.1%； 

    ——色选机后大米的异色粒、垩白粒含量应达到产品的标准要求，不得含有玻璃、塑料粒等杂质； 

    ——通过分级和精选的大米中碎米及其中小碎含量应达到产品的标准要求。 

6.5.7.5 包装工段 

    包装工段应满足： 

    ——包装袋封口或者缝口严密； 

    ——包装产品的重量误差符合 JJF 1070的规定。 

 

7 检验 

 

    应符合 GB 14881 中第 9 章的相关规定。 

     

8 大米储存和运输 

 

8.1 应符合 GB14881 中第 10 章的相关规定。 

8.2 大米应按品种、包装形式、生产日期分别储存；应定期检查，如有异常应及时处理。 

8.3 包装后的成品大米应短期储存，加工企业存放时间≤30天。仓库应控制库内温度，控制粮温升高、

防潮及害虫感染，应有温度、湿度检测和记录。 

8.4 大米的运输工具和容器应保持清洁，维护良好，必要时进行消毒。成品大米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

同时装运。 

 

9 产品召回管理 

 

    应符合 GB14881 中第 11 章的相关规定。 

 

10 培训和管理制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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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培训  

    应符合 GB14881 中第 12 章的相关规定。 

10.2 管理制度和人员 

    应符合 GB14881 中第 13 章的相关规定。 

 

11 记录与文件管理 

 

    应符合 GB14881 中第 14 章的相关规定。 

    质量检验应有原始记录，并按规定保存。 

    宜建立各环节信息登录系统，为方便质量信息传输和追溯，宜采用二维码等信息传输方式。 

 

 

 

 

 

 

 

 

________________        

 


